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济院党办〔2011〕8 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慈善工作、 

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的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分工会，各单位，各附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校慈善工作，

经研究，学校制定了《关于加强慈善工作、开展“慈心一日

捐”活动的实施方案》。现将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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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慈善工作、 

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的实施方案 

 

各分工会，各单位，各附属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省委高校工

委、省慈善总会高校分会《2011 年全省高校“慈心一日捐”

活动实施方案》（鲁高工字〔2011〕18 号）精神，为推动我

校慈善工作的开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发展慈善事

业的精神为指导，按照省高校工委“慈心一日捐”活动的统

一部署，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积

极开展“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为主题的捐助活动，为因病

因灾致贫的生活特困学生、教职工及社会困难群体奉献爱

心，在全校营造慈善公益、爱心互助、乐善好施的良好氛围，

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二、捐赠原则 

依法组织，广泛发动，坚持自愿，鼓励奉献。 

     三、捐赠主体 

全校教职员工；各附属单位所有教职员工。均含离退休

人员。 

四、捐赠标准 

按照惯例，暂按学校领导、正高职称人员 400 元，正、

副处级、副高职称人员 300 元，正、副科级、中级职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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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其他人员 100 元，多捐不限。离退休人员本着自愿

原则可参考以上标准执行，由离退休工作处负责。各附属单

位人员本着自愿原则可按对应职级标准执行。     

五、捐赠时间 

从今年开始，确定每年的 5月 18 日为学院“慈善日”，

扎实开展好“慈心一日捐”活动，一周内完成捐赠收集、上

缴、归档、公布等工作。今年的“慈心一日捐”活动时间为

5月 18 日——5月 24 日。各单位分工会负责在规定时间内，

将捐款及捐款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统一交学校财务处（行

政楼 A106），同时发送“慈心一日捐”登记表电子版。 

六、捐款用途 

按照规定和比例，用于高校贫困学生和贫困教职工家庭

的救助，以及必要的社会救助。 

七、活动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慈善工作和“慈心

一日捐”活动，广泛发动，精心组织，确定专人负责捐款接

收和登记工作。学校成立“山东省慈善总会高校慈善分会济

宁学院工作站”，已经成为山东省高校首批（76 所高校）设

立工作站的理事单位之一。工作站站长由党委分管党务和群

团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工作站副站长由学校财务处、办公室、

工会负责人担任，工作站成员由纪委、学工部（处）、团委

等部门负责人担任，慈善工作和“慈心一日捐”活动，由工

作站统筹协调。 

2.加大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宣传“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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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日捐”活动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慈

心一日捐”活动，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回报社会（党委宣

传部负责）。 

     3.党员干部带头。各单位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捐赠善

款，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先锋模

范作用。 

    4.明确工作责任。（1）各系（部）、附属单位慈善工

作和“慈心一日捐”活动，由各单位分工会主席负责，没有

分工会的由各总支副书记、没有副书记的由副主任负责；（2）

机关慈善工作和“慈心一日捐”活动，今年仍按原来支部为

单位，由支部书记负责，明年按照新划分的三个党总支开展

活动。各单位要确保按照规定和要求，人人献爱心、不留空

白点。各单位“慈心一日捐”情况要在本单位张榜公布。 

      5.设立慈善帐户。学校设立“慈善帐户”，“慈善帐户”

设在财务处。财务处具体负责“慈心一日捐”款项的管理、

上交，归口接收校友、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以及在校园网

公布捐赠情况（财务处负责）。 

    6.统一捐赠渠道。从今年开始，“慈心一日捐”的捐款，

由学校统一上交山东省慈善总会高校分会。附属单位的捐赠

统一交学校慈善帐户。以往上交省教育厅教育工会的“爱心

一日捐”款项，按老办法和原渠道办理返还（“慈心一日捐”

活动的组织由党委办公室、工会负责）。 

     7.制订管理办法。按照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订

《济宁学院慈善捐赠、“慈心一日捐”管理使用办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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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完成（财务处、工会负责）。 

8.及时总结工作。每年“慈心一日捐”活动之后，由学

校及时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对活动组织有力，重视程度高、

参与面广泛，活动效果好的单位给予表扬，对活动组组织不

利，活动开展差的单位，给予批评。把慈善工作和“慈心一

日捐”活动开展情况，与单位和干部考核评优结合起来。 

9.建立监督机制。坚持账目公开，实行民主监督，确保

专款专用。每年定期检查，确保不出问题（纪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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